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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芒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春节期间
开展安全生产“六项行动”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，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根据《德宏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春节期间安全生产“六项行动”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德安办发电〔2018〕3号）要求，为切实抓好我市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，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，市安委会制定了《芒市春节期间开展安全生产“六项行动”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联系人:罗留武,电话：18108894456,电子邮箱：574131636@qq.com。

附件：芒市春节期间开展安全生产“六项行动”工作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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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春节期间开展安全生产“六项行动”
工作方案 

为贯彻落实好全国、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做好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，全力确保全国、全省、全州、全市两会和春节期间全州安全生产形势稳定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市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“六项行动”。
一、总体要求
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进一步强化安全发展理念，主动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以“1+6”专项整治为主要抓手，坚持层级管理与部门负责相结合，集中开展安全生产“六项行动”，强化各项安全生产工作措施，落实重点行业领域盯守制度，强化隐患整改，严控薄弱环节，全力做好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，严防各类事故发生。
二、时间安排和方式
从即日起，至3月31日止，重点突出事故易发、多发行业领域。各级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民用爆炸物品、交通运输（道路运输、交通违法）、建筑施工（含房屋建设、道路施工、铁路建设、高速建设等项目）、消防、旅游、学校、农村拖拉机、电力、油气输送管道、特种设备等行业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“六项行动”。其他行业领域结合实际开展安全生产“六项行动”。
三、工作内容
（一）集中开展宣传曝光行动。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、各市直有关部门牵头，充分运用广播、电视、纸媒集中宣传行业领域内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宣扬遵章守纪企业，曝光违规违纪现象。
（二）集中开展隐患“清零”行动。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、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，组织对上级和本级督查、检查、巡查、考核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未整改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清理，层层建立台账，强化隐患整改的督查督办，严格隐患整改和销号管理。
（三）集中开展联合执法行动。市安委办牵头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配合，继续按照安全生产大检查“四个一律”、“五个一批”工作要求，加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联合查处力度，对检查发现的每一项违法违规行为,一律依法依规上限处罚。
（四）集中开展专项检查行动。各级行业主管部门牵头，采取明查暗访、突击检查、随机抽查等方式，在春节前后分别组织一次检查行动，强化“打非治违”工作。特别要加强对易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高危行业领域、事故多发区域以及停产整顿、关闭取缔企业的专项检查，确保各项监控措施到位、责任落实到人。其中，各行业主管部门和乡（镇）按照100%的要求对属地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；市直行业主管部门，根据行业领域特点确定比例，在春节前后开展不少于2批次重点检查。 
（五）集中开展综合督查行动。市安委办牵头，对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开展“六项行动”情况、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检查，对工作不力、行动缓慢的单位实施约谈通报，对问题多、隐患多的企业责成有关单位依法依规实施处罚。
（六）全面部署企业自查自改行动。由各级行业部门牵头负责，督促行业领域企业以贯彻落实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为重点内容，修改完善符合企业实际的检查标准，全面开展自检自查，并督促企业将查出的隐患及整改情况及时录入“云南省安全生产大检查长效机制管理系统”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此次“六项行动”是确保全国、全省、全州、全市两会和春节期间全州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，也是推进实施“1+6”专项整治的具体举措。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要强化“四个意识”，牵头做好本地、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“六项行动”，及时逐项分解任务，细化工作措施和方案，迅速将本通知精神传达到所有企业，全面开展安全生产“六项行动”。
（二）强化执法和问责。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对发现的问题要追根溯源、一查到底、严肃通报。对发现的安全隐患一律下达执法文书责令限期整改,对突出隐患问题要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罚。对专项整治工作不力、督查检查走过场或春节期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，严格逐级约谈问责。
（三）加强情况反馈。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按要求抓好工作部署和任务落实，及时反馈工作情况。2月5日前，报送工作方案；3月22日前，报送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总结。相关工作情况，将按照有部署、有检查、有通报、有隐患整改、有总结的要求，纳入2018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内容，严格过程考核，严格工作程序，严格隐患整改闭环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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